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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處  

2025 年度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  

 

 

職位名稱：  暑期實習生（驗船主任）  

空缺數目：  6 

實習期：  約 8 個星期  

入職條件：  (a) 

 

 

(b) 

於 2024/25 及 2025/26 學年在本地或海外大專院校攻讀全日制課程，修讀航運／航海／物流管理／

機械工程／輪機工程／造船學，或海事處處長接納的其他相關學科，或同等學科，並將於 2026 年

夏季取得學士學位／高級文憑／副學士學位／文憑的學生；以及  

中、英語文能力俱佳。  

職   責：  (a) 

(b) 

(c) 

(d) 

協助處理船隻及海員註冊工作／事務；  

協助處理註冊船舶及本地船隻素質保證事宜；  

支援驗船工作；以及  

協助處理政府船隻的設計、採購及保養維修。  

工作地點：  中區／昂船洲  

 

職位名稱：  暑期實習生（行政部）  

空缺數目：  1 

實習期：  約 8 個星期  

入職條件：  (a) 

(b) 

在本地或海外大專院校攻讀全日制課程，主修英文，或同等學科的非應屆畢業生；以及  

精通中、英文。  

職   責：  (a) 

(b) 

(c) 

協助處理部門檔案管理工作，包括保存及銷毀檔案；  

向委員會／會議提供後勤支援；以及  

進行基礎研究，並草擬資料摘要／摘錄。  

工作地點：  中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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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位名稱：  暑期實習生（海事主任）  

空缺數目：  5 

實習期：  4 至 8 個星期  

入職條件：  (a) 

 

 

(b) 

於 2024/25 及 2025/26 學年在本地或海外大專院校攻讀全日制課程，修讀航運學／航海科學／航運

及物流管理，或海事處處長接納的其他相關學科，或同等學科，並將於 2026 年夏季取得學士學   

位／高級文憑／副學士學位／文憑的學生；以及  

中、英語文能力俱佳。  

職   責：  (a) 

(b) 

(c) 

(d) 

(e) 

協助處理港口發展及港口保安相關事務；  

協助規管和巡邏海港及處理相關事務；  

協助處理船隻交通相關事務；  

調派運輸及物流局工作；以及  

執行上司指派的其他職務。  

工作地點：  上環／金鐘／大角咀  

 

薪   酬：  每月港幣 11,200 元  

聘用條款：  獲取錄的實習生將按非公務員聘任條款受聘，為期不超逾 8 個星期。除另有規定外，實習生可享有的休

息日、法定假期、一般假期、病假和病假津貼大致上與《僱傭條例》（第 57 章）的規定相同。  

查詢地址：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21 樓海事處行政組聘任組  

查詢電話：  2852 4889 

附   註：  (a) 

 

(b) 

(c) 

(d) 

 

非公務員職位並非公務員編制內的職位。獲聘的實習生將不會按公務員聘用條款和服務條件聘用。

獲聘的實習生並非公務員，不會享有獲調派、晉升或轉職至任何公務員職位的資格。  

獲聘的實習生必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。  

聘用條款及服務條件應以獲聘時的規定為準。  

政府的政策是盡可能安排殘疾人士擔任合適的職位。申請職位的殘疾人士如符合入職條件，無須經

過篩選便會獲邀參加面試╱筆試。  

截止申請日期：  2025 年 2 月 28 日（以郵戳為憑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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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手續：  (a) 

 

(b) 

 

 

(c) 

(d) 

(e) 

就讀於本地專上院校的學生必須經所屬院校的學生事務處／就業輔導中心遞交申請。請留意所屬院

校訂出的截止報名日期。  

就讀於非本地專上院校的學生應從公務員事務局的網頁（ https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admin/appoint/782.html）

下載申請書，填妥後於截止申請日期或之前連同學生資格證明寄交上述查詢地址，或以電郵方式

（ hq_appointments_mdd@mardep.gov.hk）提交申請。  

請在申請書上清楚寫明所申請的職位。  

申請人只可申請實習計劃內一個職位。  

逾期遞交或未填妥的申請表概不受理。  

 

https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admin/appoint/782.html

